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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出问题

2007年9月，某地税务机关在清理漏征漏户时发现，某单

位于2007年2月成立，于2月8日领取营业执照，并于同月22日

办理了税务登记手续，主要从事家庭装潢与装修业务。但是由

于该单位招用的会计人员不了解税收政策，因而自领取税务

登记证开始营业并取得应税收入起至2007年9月19日税务机

关清漏之日，该单位一直未办理任何纳税申报手续，也没有缴

纳任何税款。税务机关经核查确认，这段时间中，该单位应当

缴纳有关税款共计8 000余元。税务机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偷税抗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简称《司法解释》）即法释［2002］33号的规定，将该单位的不

申报行为定性为偷税，并依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

的规定，除追征该单位应交未交的税款和滞纳金之外，还对该

单位课处应交未交税款一倍的罚款。税务机关在实施行政处

罚过程中的程序合法有效。纳税人在缴纳有关税款之后，认为

税务机关在适用法律法规特别是将其定性为偷税方面存有错

误，因而向其上级税务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要求撤消税务

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

在行政复议中，税务机关内部出现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

种观点认为，基层税务机关在纳税人违法行为认定上事实清

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实施程序合法有效，因而应

当维持处罚决定。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尽管基层税务机关在认

定上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也符合法律规定，但是在法律

运用上却有不妥之处，因而主张撤消征管分局的行政处罚决

定，重新依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处理：由税

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笔者认为，综合现行的法律法规等的规定，税务机关的处

理与处罚存在不当之处。

二、分析问题

仅从《司法解释》的规定看，税务机关可以将纳税人不申

报与不缴纳税款的行为定性为偷税，并按照《税收征收管理

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对纳税人课处一定金额的税收罚款。

但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按照《司法解释》可不可以将

纳税人的行为认定为偷税，而在于税务机关在税收征管中能

否依据《司法解释》的规定对纳税人的违法行为实施税务行政

处罚？如果能，那么税务机关的定性与处罚就是对的，如果不

能，那么税务机关的定性与处罚就应当予以撤消。

《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于

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该

条款规定得很清楚，即最高人民法院只就司法机关在审判过

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

的决议》也规定：淤凡关于法律、法令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

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进

行解释或用法令加以规定。于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

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凡属于检察

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

进行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如果有原

则性的分歧，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或决定。

盂不属于审判和检察工作中的其他法律、法令如何具体应用

的问题，由国务院及主管部门进行解释……这一决定对《司法

解释》的约束力更是作了全面的规定，从规定中也不难看出，

《司法解释》仍然只对法院的审判有效，对于非审判的其他法

律法规，其解释权归属国务院及主管部门。

实际上，《司法解释》在对有关偷税抗税问题进行解释时，

也明确规定：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现就审理偷税、抗税刑

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具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规定的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

可见，其解释也是针对《刑法》所作出，并不是针对《税收征收

管理法》所作出。《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九十三条也规定：国务

院根据本法制定实施细则。即只有国务院才对《税收征收管理

法》拥有解释权，其他任何部门与机关都不能对《税收征收管

理法》进行解释。众所周知，司法机关以及行政机关适用《司法

解释》是有条件的，即必须法律没有规定，或者法律规定得不

够完善。如果法律规定很合理，而且也很完善，那么司法机关

与国家行政机关不必适用《司法解释》。

事实上，对于单纯的不申报行为的法律责任问题，《税收

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得相当明确：由税务机关责令限

期改正，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二千

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于不申报并引发税款不缴与少

缴行为的法律责任问题，《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四条也作

了明确的规定：纳税人不进行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

款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

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笔者

税务机关可否依据司法解释

对不申报缴税行为罚款

蔡 斌 胡俊坤

渊南通市广播电视大学 江苏南通 226002 南通市地方税务局 江苏南通 226008冤



认为：对于纳税人的不申报行为，主管税务机关应当依据《税

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进行处罚；而对于纳税人不

申报并引发不缴纳或者少缴纳税款的行为，则应当根据第六

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进行处罚。鉴于纳税人不缴纳或者少缴

纳税款的行为皆因不申报所引起，因而应当将纳税人的不申

报行为与不缴纳税款的行为合并处罚：由主管税务机关责令

纳税人限期改正，并课处不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百分之五十以

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我们不主张税务机关在税收征管中依据《司法解释》对纳

税人进行行政处罚还有另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即依据《司法解

释》进行行政处罚将产生一系列的问题：

第一，税务机关在税收征管中适用《司法解释》对纳税人

实施处罚将使《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二条形同虚设。对于

已经办理了税务登记手续而又不申报的纳税人，税务机关应

当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进行处罚。由于

有了《司法解释》，而且《司法解释》还规定，已经办理了税务登

记的纳税人，如果不申报就是偷税，那么税务机关就必须按照

《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对纳税人实施处罚，否

则就是不依法办事，将构成违法。很显然，有了这一《司法解

释》之后，《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也就是多余

的了。

第二，税务机关在税收征管中适用《司法解释》对纳税人

实施处罚将严重地扩大打击面。按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已经

办理了税务登记的纳税人不申报就是偷税，那么纳税人就要

受到税务机关的处罚，如果这种处罚有了两次，纳税人又实施

了不申报行为，那么该纳税人不申报的行为就构成偷税犯罪。

但是从税收征管的实践情况看，那些已经办理了税务登记手

续的纳税人，在五年之内（《司法解释》中规定了五年的限制）

由于种种原因不按照规定及时办理纳税申报手续并且不申报

次数超过三次的纳税人大有人在，在面上不会低于25豫。那么

这25豫的纳税人是不是都应当被视为偷税犯罪而要接受刑事

处罚呢？因此，若按照《司法解释》执行，偷税犯罪的打击面将

过大。

鉴于目前各地税务机关在税收征管中普遍存在依据《司

法解释》对纳税人实施行政处罚的问题，建议国家税务总局对

此加以规范。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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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同销售行为不同于一般销售，是一种特殊的销售行为。

视同销售行为并没有给企业带来现金流入，但从税收的角度

实现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中一个环节的职能———分配

职能，所以应视同一般销售计缴税金。

一、《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与国税发［2006］56号对视

同销售行为的规定

1援《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对视同销售行

为的规定如下：企业发生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及将货物、财

产、劳务用于捐赠、偿债、赞助、集资、广告、样品、职工福利或

者利润分配等用途的，应当视同销售货物、转让财产或者提供

劳务，但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

2援《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的通

知》（国税发［2006］56号）及附件《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

表》填表说明则是这样规定的：

《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附表一第13行“自产、委托

加工产品视同销售的收入”应填报用于在建工程、管理部门、

非生产机构、赞助、集资、广告、样品、职工福利奖励等方面的

材料和自产、委托加工产品的价值金额。第14行“处置非货币

性资产视同销售的收入”则填报将非货币性资产用于投资、分

配、捐赠、抵偿债务等方面按照税法应视同销售确认收入的金

额。非货币性交易中支付补价的，按照会计准则应确认的收

益，填报在本表第圆园行“非货币性资产交易收益”中。

二、对两法规定差异的理解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了两项视同销售行

为：一是企业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二是将货物、财产、劳

务用于捐赠、偿债、赞助、集资、广告、样品、职工福利或者利润

分配等用途。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视同销售，在《企业所得税

法实施条例》中第一次做了明确规定。这一转变实际上是出于

更好地做到税法与企业会计准则的协调。《企业会计准则第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做了明确规定，所以从《企业所得

视同销售行为的所得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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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行企业所得税法在具体内容上做了较大的改动，本文对企业所得税法下视同销售行为的税务处理进行了详

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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